
任期開始

每屆立法會任期的開始日期由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指明，而所指明的日期
必須是在有關換屆選舉結果宣布的日期後的
30天之內。

立法會會議日期 

立法會每屆任期首次會議的日期及
時間亦由行政長官指明，而所指明的日期及
時間必須在有關的一屆任期開始後的14天內。
立法會會期內會議的日期，由立法會主席
決定。

作出立法會誓言  

議 員 如 未 作 宗 教 式 或 非 宗 教 式
宣 誓 ， 不 得 出 席 立 法 會 主 席 的
選 舉 或 在 該 選 舉 中 投 票 ； 或 參 與 立 法 會 或
任何委員會的會議或在會議上表決，或行使
作為議員的任何其他權力或職能。

立法會主席的選舉

立法會主席由立法會議員
互選產生。在議員作宗教式
或非宗教式宣誓後，須在切實
可行範圍內盡早進行立法會主席的選舉，
該選舉須於立法會每屆任期的首次會議之前
舉 行 。 在 立 法 會 主 席 的 選 舉 舉 行 之 前 ，
立法會主席一職的候選人會出席一個並非
立法會會議但公開進行的特別論壇，陳述其

競選綱領和回答議員提問。連續擔任議員
時間最長而未獲提名為立法會主席一職的
候選人的議員，須主持該特別論壇。

立法會秘書負責進行立法會主席的選舉。如
有兩項或更多的有效提名，立法會秘書須宣
布以不記名的方式進行投票。各候選人之中
獲最高票數的一名候選人，將當選為立法會
主席。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相同最高票數，
則立法會秘書須安排對該等獲相同最高票數
的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投票。如在第二輪投票
中未有一名候選人獲得的票數較其他任何
候選人為高，則立法會秘書須以抽籤方式
決定其中一名候選人當選為立法會主席。

立法會主席的任期至當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
解散或根據《基本法》被解散為止。

第八屆立法會的委員會
正副主席的選舉

財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須各
由不少於50名委員組成。所有
議員(立法會主席除外)均可於新一屆任期開
始時，在指明限期前分別加入該兩個委員會。
財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在整屆
任期結束時才終止。就事務委員會而言，
所 有 議 員 ( 立 法 會 主 席 除 外 ) 在 立 法 會 每 屆
任期的每個會期均可在指明限期前加入最多
6個事務委員會。每一事務委員會須由不多
於20名委員組成，事務委員會委員的身份至
每一會期結束時終止。如在某一會期示明
加入某個事務委員會的議員人數超過20人，
委員會席位便須按內務委員會決定的機制
分配。

新 一 屆 立 法 會 的 任 期 開 始 財務委員會、內務委員會及各事務委員會的
正 副 主 席 由 所 屬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互 選 產 生 。
上 述 委 員 會 在 立 法 會 每 屆 任 期 首 個 會 期 的
正副主席選舉，須在有關委員會舉行的首次
會議上進行。上述委員會正副主席的任期直
至下一會期開始或下一會期正副主席選出為
止，以較遲者為準。

立 法 會 代 理 主 席 由 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擔 任 。
如 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缺 席 ， 或 認 為 不 能 執 行
主 席 職 務 ， 則 內 務 委 員 會 副 主 席 須 擔 任
立法會代理主席。

政府帳目委員會及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委員，均
由立法會主席按內務委員會決定的選舉程序任
命。上述委員會分別須由7名和12名委員組成，
而委員的任期直至整屆任期結束時才終止；
在選出上述委員會的委員後，委員中排名最先
者負責召開會議以舉行正副主席選舉，如正副
主席各只有一項有效提名，便會以書面通知
選舉結果，無需舉行選舉會議。

立 法 會 監 察 委 員 會 1 及 查 閱 立 法 機 關 文 件 及
紀錄事宜委員會分別須由13名委員和不多於
1 3 名 委 員 組 成 。 立 法 會 主 席 及 內 務 委 員 會
主席分別為上述委員會的正副主席。此外，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為上述委員會的其中一名
委員，其他委員按內務委員會所決定的方式
選出。立法會監察委員會獲選委員的任期直至
整屆任期結束時才終止，而查閱立法機關文件
及紀錄事宜委員會獲選委員的任期為一年，或
直至下一次就該委員會委員進行選舉為止，
以較早者為準。

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
及申報

每名議員均須按立法會《議事
規則》的規定，在每屆任期舉行首次會議前以
立法會主席批准的格式，向立法會秘書提供其
須予登記的個人利益詳情。立法會秘書須安排
將該等詳情登錄於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冊(下稱
“登記冊”)內，而登記冊會上載至立法會網站，
供公眾查閱。

備存登記冊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議員所收受
金錢或其他實惠的資料，而該等個人利益可能
被其他人合理地視為會影響該議員在立法會的
行為、言論、表決取向，或以立法會議員身份
所作的行為。

會議廳的座位安排

會議廳需要有固定的座位編排，以便議員使用
電子表決系統進行點名表決。會議廳編配座位
時採用的原則，是議員人數較多的組別會較
議員人數較少的組別和個別議員優先選定座位
劃區。至於議員人數相同的組別，則會以抽籤
方式決定選定座位劃區的先後次序。屬於同一
組別的議員會自行決定如何分配其組別獲編配
的座位。不屬任何組別的議員則會以抽籤方式
決定先後次序，以選擇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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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小百科”只為供一般參閱而編製，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任何人士不應以該“立法會小百科”作為上述意見。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已盡量在“立法會小百科”提供準確
資料，惟行政管理委員會及其僱員並不保證所述資料絕對準確及完整，對由此導致任何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立法會小百科”的版權由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立法會小百科”
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註明出處，其用途亦不得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

1 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將於第八屆立法會改稱為立法會監察委員會。




